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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拱法

本报讯 因为既是亲戚又是邻居，曲某经常会在周末帮忙
照顾李某 6 岁大的儿子小欣。谁也没想到，去年 5 月的一个周
六，曲某一个不留神，小欣竟掉进了家门口的电厂热水河里，溺
水身亡。

昨天，杭州拱墅法院判决的这起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令人唏
嘘不已。

吴某和袁某是表兄弟，甘肃人，都在杭州打拼，一起租住在
杭州拱墅区某小区内。吴某和李某有个6岁的儿子小欣，因为夫
妻俩工作比较忙，周末加班的时候就将儿子托付给袁某的妻子
曲某。

曲某自己的孩子还不到1岁，正是需要大人照顾的时候。如
今还要照看李某6岁的孩子，曲某经常忙得手忙脚乱。

2015年5月9日，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周六。李某照常将儿
子送到曲某家里，但曲某说，她和袁某要带自己小孩去打预防
针，建议先将小欣放在家里面。李某想了想，同意了。

中午时分，曲某和丈夫给孩子打完预防针回来，带着小欣一
起吃了午饭。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曲某开始给自己小孩喂饭，小
欣就一个人下楼玩耍。

没过多久，曲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大声喊，“小欣掉到电
厂热水河里去了！”曲某、袁某立即跑到电厂热水河东岸的码头
处，发现小欣已经被人打捞起来，有人正在进行抢救……下午3
点，医院宣布，小欣经抢救无效死亡。

去年10月，吴某与李某将曲某夫妇与杭州市市区河道监管

中心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共计882046元。
吴某、李某认为，曲某、袁某作为临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

责任，导致儿子在家门口的电厂热水河溺水身亡，应承担赔偿责
任，而河道监管中心作为事发河道的管理单位，对河道及河道的
设施维护、设备运行等负有管理职责。

拱墅法院审理认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吴某、李某
作为小欣的法定监护人，明知曲某需照顾自己不满1周岁的婴
儿，可能难以再切实监护小欣的情况下，仍多次将小欣委托给曲
某。而曲某生活在事发河道附近，对河道的危险性应当具有认
知，当家里有未成年人时，本应更加注意防范，却疏于履行监护
职责。从曲某、李某商量，在曲某外出时将小欣反锁在家中这个
细节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曲某作为临时监护人还是李某作为法
定监护人，均缺乏监护意识。

事发前，曲某放任小欣一人独自出去玩耍，导致事故的发
生，具有过错。但法院认为，这起不幸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
监护人不尽监护职责。考虑到曲某较长时间以来一直无偿照顾
小欣，因此酌定曲某对事件承担20%的赔偿责任。由于李某仅与
曲某就小欣托管事宜进行沟通，袁某并没有参与，因此袁某无需
承担侵权责任。

至于河道监管中心，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证明涉案河道存在
不符合法定标准的情形，而且河道监管中心在事故发生地设置
了一定的警戒线和护栏，即警示了河道的危险性，以防止人们误
入河道，起到了警示和防护的作用，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拱墅法院一审判决曲某赔偿原告183409元，并驳回了吴某、
李某其他诉讼请求。

（文中均系化名）

遏制网络诈骗
发案降幅明显

本报记者 汪基建通讯员 毛华届 汪浏玮

本报讯 昨日，衢州市打击治理通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介绍了近
期衢州市反网络诈骗成果，并就做好为期一个月
的通信网络诈骗犯罪主题式防范宣传活动进行
了部署。

据悉，自衢州市反欺诈中心成立以来，该中
心已接警 787 起，拦截止损、冻结止付资金达
1100余万元。今年8至11月，衢州市通信网络诈
骗案件发案数同比去年下降 33.25%，环比下降
31.25%，下降幅度为省内同类地区第一 。

抗拒执法伤辅警
古稀老人获缓刑

通讯员 林建平 张豪楠

本报讯 两位年逾古稀的老邻居，为一点琐
事竟然大打出手，其中一人情急之下竟抗拒执
法。近日，经龙游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并提起公
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
许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今年6月，72岁的许某某与75岁的王某某因
琐事在村中发生争执。期间，许某某将王某某拖
倒在地，进行殴打，致王某某肋骨骨折，造成二级
轻伤。后许某某与王某某两人协商处理未取得
实质进展，王某某随即报警。许某某在民警对其
依法传唤时，抗拒执法，将一名辅警咬伤，致其轻
微伤。

事后，许某某赔偿 16000 元，并取得王某某
谅解。法院认为，许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和妨害公务罪，故作出上述判决。

禁放烟花
宣传先行

通讯员 顾敏辉 缪帅

嘉兴市将于2017年1月1日起，在市
区划定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连日
来，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组
织警力，向辖区市民发放印有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划定区域图的《致广大市民群众的
一封公开信》，请市民自觉遵守禁放规定，
以实际行动支持禁放工作。

图为长水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单位
讲解禁放烟花爆竹的相关规定。

通讯员 韩俊涛

本报讯 原本是出于好心，衢州市衢江区的吴某驾驶无证三
轮车搭载乡友回家，不料途中因个人疏忽造成翻车，致使乡友重
伤抢救无效死亡。吴某不仅自责惭愧，还获刑又赔偿，得不偿失。

今年4月，吴某驾驶无证电动三轮车搭载乡友徐某回家。乡
里乡亲互相帮助本是好事，可下午4时，车辆行驶过程中，徐某因
为内急想下车，便让吴某停车。由于三轮车正准备过一个急拐

弯，吴某回头回应徐某时，车子冲出了弯道，发生翻车，徐某被甩
出车外，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事后，吴某先行赔偿了30000元给原告家属，并得到了原告
家属的谅解。日前，经衢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吴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
个月。同时，吴某还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家属32万余元。

此案中，虽然吴某出于好意无偿搭载徐某，他们之间不构成客
运合同关系，但搭乘者仍有义务将乘车人安全送抵目的地，而且在行
驶中也应注意行车安全，否则出了交通事故，就得承担法律后果。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冯丽敏

这几天，在浙江警察圈里，一张朋友圈截图戳中了大家的泪
点。发布截图的，是义乌市公安局民警葛志军，截图里是他和幼
儿园老师的对话，内容是关于儿子葛逸臣的。

11月21日，是葛志军儿子幼儿园的图书分享日，葛逸臣带了
一本《快乐酷宝》，因为里面有战斗的内容，是幼儿园禁止带的。
老师问他为什么要带这本书，葛逸臣就在老师面前委屈地哭了，
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外
公家里只有这本书。

“老师，我带了一本‘打架的书’，以后的图书分享日，我是不
是不能看书了？”说着说着，小家伙就难过地哭了。

葛逸臣的老师被孩子的天真打动，同时也担心他的成长，便
发了一条微信给葛志军，希望他在工作之余多照顾孩子。

葛志军收到微信后，心里一阵酸楚。他也想陪儿子，可是，作

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打击通信网络诈骗中队副中队长，他一
年有100天以上出差在外。对于家庭，葛志军始终有愧疚。

葛志军的妻子，是个体经营户，平时工作忙碌。所以，这段时
间，葛逸臣只能被送到外公外婆家暂住。“家里各种事情多，葛志
军因为工作忙，什么都管不了。”提起葛志军的工作，妻子也非常
无奈。

对此，葛志军回忆，以前，自己刚出差的时候，妻子会叮嘱他
注意安全，一定要吃好穿暖。出差半个月左右，妻子语气就变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若是一个月没回，妻子会生气：“你还要不要
这个家？你不要回家算了！”若是他超过一个月没回，妻子的话就
变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离婚算了。”其实，妻子是刀子嘴豆
腐心，真的等到自己回家那天，她高兴都来不及，什么气都消了。

但是孩子和大人不同，妻子可以理解自己的工作，孩子仍懵
懂无知。“收到老师微信的时候，心里酸酸的。”葛志军说，以后工
作之余，一有时间他就会陪在孩子身边，尽量让儿子感受到家庭
的温暖。

撞伤交警后
还拖行辅警行驶1公里
瘾君子无证毒驾强行冲卡被刑拘

通讯员 赵鎏杰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杭州桐庐交警在酒驾专项整治中
查获一名无证驾驶的嫌疑人，该嫌疑人不仅强
行冲卡，还撞伤执勤交警、拖拽执勤辅警，场面
非常惊险。尿检发现，该男子是名瘾君子，事发
前吸过毒。

11月21日晚7时，桐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富
春江中队在辖区开展酒驾专项整治。晚上8点
20分左右，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在通过检查点时并
没有减速，而是直接加速冲过检查点。桥上执勤
交警马上通知桥下的检查点进行拦截。

大约1分钟后，黑色奥迪小轿车到达了桥下
的检查点。现场执勤人员立即向奥迪车驾驶员
发出停车接受检查的信号，并引导他进入检查区。

这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面对现场执勤交
警，奥迪车驾驶员不仅没有减速，竟直接加速将
一侧发出停车信号的执勤民警撞开，还将另一侧
准备检查的辅警强行拖移。奥迪车拖着辅警行
驶了1公里后，被现场交警截停。

截停后，现场执勤交警立即对奥迪车驾驶员
进行检查，经过现场酒精呼吸检测，测试值却为
0。但是，该男子的异常神情引起了执勤交警的
注意，执勤人员还在黑色奥迪小车内发现大量疑
似吸毒工具。

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该男子姓高，43岁，桐
庐人，无业，曾在2009年8月、2011年12月因涉
嫌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查处。而且他的驾驶证
在2003年3月28日已失效，目前处于注销状态，
也就是说高某还是无证驾驶。

面对民警的讯问，高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
法行为，承认在驾车前刚吸食过毒品，没想到在
路上碰到交警路检，因害怕被查处，所以就选择
了冲卡。经过尿检，高某体内的甲基安非他明结
果呈阳性，涉嫌毒驾。

在高某冲卡的过程中，被撞的执勤民警和辅
警身上均有多处不同程度的受伤。目前，高某因
涉嫌妨害公务罪被桐庐警方刑事拘留。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爸爸妈妈忙”
儿子老师的一条微信，戳中了警察爸爸的泪点

帮人照看孩子 孩子却溺水身亡
家长、看护人、河道管理单位谁该担责？

好心载乡友回家 途中竟车翻人亡
不构成客运合同关系仍需承担后果？


